
FRSTF 文件第 73 號  
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 

 
 

修訂發牌條件及制定消防安全查核視察前預備工作的  
新核對表以利便牌照申請  

 
 

目的  
 

  本文件向小組成員簡介食物業牌照修訂的發牌條件及消

防安全查核視察前預備工作的新核對表，以便業界申請食物業牌

照。  

 

 

修訂設置獨立煙囪的發牌條件(食肆牌照 )  

 

2 .   在現行食物業發牌制度下，食肆牌照申請人若有意在處

所內使用固體燃料或柴油進行煮食，如相關政府部門不反對有關申

請，申請人仍須遵照標準發牌條件，在處所大廈的外牆設置獨立煙

囪。為此，不時有申請人因為只小量使用有關燃料而要求食環署放

寬此項特定發牌條件。  

 

3 .             食環署經與環境保護署和消防處商討後，現已修訂食肆

申請使用固體∕液體燃料進行煮食須設置獨立煙囪的發牌條件。如

相關政府部門不反對有關的食肆牌照申請，只有在處所經營食肆總

燃料耗用量(包括擬進行的工程)多於每小時25升常規液體燃料 (例如

火水、柴油)或每小時35公斤常規固體燃料 (例如木炭、木 )的情況下，

申請人才須在處所大廈的外牆設置獨立煙囪。此項經修訂的發牌條

件已在2019年6月中生效。  

 

 



修訂食物配製範圍設置收銀櫃枱限制的發牌條件 (食肆∕工廠食堂

∕食物製造廠牌照)  

 

4 .             基於食物安全，在食物配製範圍內，不應進行金錢交收

活動。根據現行的發牌制度，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人須遵照標準發

牌條件的規定，不得在食物配製範圍設置收銀櫃枱。然而，不時有

申請人會因為本身的營運需要，向食環署提出改為遵行其他食物安

全措施，以換取食環署放寬此項標準發牌條件。  

 

5 .             食環署在審視過往獲豁免准予在食物配製範圍設置收銀

櫃枱的個案後，現已修訂食肆、工廠食堂和食物製造廠牌照申請的

相關標準發牌條件，改為施加特定持牌條件，例如規定收銀的員工

不可處理、配製和端送未加掩蓋的食物。新修訂的持牌條件會於

2019年11月內開始實施。  

 

新核對表以詳列查核視察前的預備工作以達至消防安全規定的驗收

標準  

 
6 .             消防處就有關為符合申請食物業牌照所發出的消防安全

規定之驗收標準而設計的新核對表。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 (第132X

章 )，任何人欲經營規例中所訂明的食物業，必須獲發牌當局，即

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」批給食物業牌照。申請人必須完全遵辦發

牌當局所發出的規定才能獲發有關牌照，其中包括消防處處長施加

的消防安全規定。本處在接獲申請人通知已履行有關消防安全規定

後會派員作出查核視察。於查核視察後如確定相關消防安全規定已

完全遵辦，本處便會向申請人發出《消防證明書》。如未能完全遵

辦相關消防安全規定，便需安排再次查核視察。  

 

7 .             為提升查核視察的效率以及減少需要再次作出查核視察

的個案，消防處會就各相關的食物業設計一套核對表，詳列申請人

於查核視察前的預備工作以便進行查核視察和達到消防安全規定的

驗收標準。一些相關的預備工作包括: 

  確保花灑頭沒有阻礙;及 

  確保所有聚氨酯泡沫塑料襯墊家具及墊褥均附有適當標籤。 

 



8.  隨本文件(附錄)附上一份火警風險低的普通食肆(正式

牌照)的核對表草稿(只提供英文版本)以供參考。相關食物業牌照

的核對表預計會於 2020 年第一季正式推出。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9 .  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，並就有關內容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消防處  

2019年11月  

 

 

 
 


